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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BA-202-1存款總約定書(114.11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章 新臺幣各項存款約定事項 

壹、綜合存款約定 
一、 本存款係以瑞興銀行之活期性存

款、定期性存款及定存質押借款，綜
合納入一本存摺內，立約人憑該存摺
與存入憑證、提款憑證、自動化設
備、網路銀行/行動銀行或依其他約
定方式，辦理存款、取款及質借（採
透支方式）。 

二、 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轉存定期
性存款，除依約定轉存外，立約人也
得逐筆辦理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
款；惟前述定期性存款之轉存額以萬
元以上為限。 

三、 立約人約定為透支者，應將本存款項
下現在及將來所存入之定期性存
款，悉數設定質權予瑞興銀行，以供
立約人現在及將來在本存款帳戶陸
續質借之擔保或作為立約人及第三
人於瑞興銀行現在及將來之票據、借
據及一切債務之擔保，不另行逐筆辦
理質權設定手續。立約人聲明絕不將
本存款帳戶內之存款轉讓或設定質
權予第三人，亦不予變更戶名。 

四、 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到期時，除
立約人逐筆辦理之定期性存款事先
另有聲明外，瑞興銀行得仍照原約定
自動轉存之存期及瑞興銀行所適用
之利率計算辦理自動轉期，且繼續提
供瑞興銀行設質，以供前條陸續借款
之擔保。但瑞興銀行亦得隨時停止辦
理自動轉期，事先毋需知會立約人。 
 

五、 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到期時（含
約定自動轉期到期），由瑞興銀行將
已到期之本息自動轉入本存款項下
之活期性存款中；任一定期性存款自
動轉期續存時，如立約人尚有未清償
之借款，則自動轉期續存之約定即自
動失效，且瑞興銀行得不待通知將該
筆定期性存款已到期之本息逕轉入
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中抵償立
約人已透支之借款本息。 

六、 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如因取款
或其他支付款項而致存款餘額不足
支付時，除立約人事先聲明以中途解
約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支應
外，若立約人勾選「透支」之方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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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興銀行得在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
存款金額之九成範圍內，同意立約人
陸續支用，其超過本存款項下之活期
性存款餘額之付款金額，即為向瑞興
銀行之借款，不另立借據。 
前述借款之期限，不得超過本存款項
下各筆定期性存款中最先到期者之
到期日；惟到期時經調整扣減額度後
仍可借款者，其借款期限得順延至其
他各筆定期性存款中最先到期者之
到期日。 

七、 本存款項下之各種存款及放款利
息，按各該項法令規定之利率計息，
除立約人每次存入本存款項下之定
期性存款時約定採固定利率計息者
外，所有存款及放款利率如遇利率調
整時一律比照調整，立約人絕無異
議，惟放款利率不得低於所存本存款
項下之定期性存款之利率。 

八、 本存款項下之各種存款計息辦法，除
依瑞興銀行之規定辦理外，其利息由
瑞興銀行自動轉入本存款項下之活
期性存款內。借款計息按本存款項下
之定期性存款利率較低者逐筆依序
加碼計息（按存單利率加 0.5%），透
支之計息方式採每日中最高餘額為
計息標準，每月二十日結息一次，次
營業日由瑞興銀行逕自本存款項下
之活期性存款轉出，如逾質借額度立
約人應於結息日補足差額。 

九、 立約人借款本息如超過借款限額，並
經瑞興銀行通知後壹個月內未為清
償時，瑞興銀行得自動將本存款項下
之定期性存款解約以清償放款本息。 

十、 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之中途提
取或到期解約，悉依照瑞興銀行定期
性存款有關規定分別辦理。惟立約人
不得逕行提領現款，須先經轉帳存入
本存款項下之活期性存款後憑本存
款帳戶存摺及提款憑證提現，如尚有
放款時，應先償還放款本息。 

十一、本存款項下之定期性存款達瑞興銀
行大額存款標準者，適用瑞興銀行
大額存款牌告利率，且不得約定自
動轉期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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